附件2

关于《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有利于提升居民饮用水水质，保障城市居民生活饮用水“最后一公里”供水安全，对推动城市更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25年，我局成功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我局印发了《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通知》（榕建规〔2025〕13号）。

基于目前已新获批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及后续可能进一步争取更多的政策性资金持续推动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根据市政府文件办理告知单（CZ2025CJ01118号）精神，现结合我市实际，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起草了《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二、《通知》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包括改造对象、改造内容、资金补助、实施程序、推进机制、政策适用年限及范围等内容。
（一）改造对象
福州市四城区范围内，2010年12月31日前建成（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未列入5年内征迁计划的且符合条件的集中式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可申请列入本轮改造计划。

（二）改造内容
改造内容包括立管出户、水表出户、小区庭院供水管网、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等，具体改造内容根据每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方案确定。
（三）资金补助
为减轻居民经济负担，加快推进老旧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对纳入本轮改造计划的小区予以一定比例资金补助。根据改造内容，改造费用由居民业主承担20%，政府通过新获批政策性资金补助40%，剩余由供水企业承担。根据新获批政策性资金金额，按照小区业委会与供水企业签订委托改造协议的先后时间顺序，确定纳入本轮改造计划的小区。

（四）实施程序
实施程序主要包括调查摸底、自愿申报、项目确定、项目实施等阶段。

（五）推进机制
建立“市级部门筹划、区级负责落实、企业和居民参与”的改造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有关部门支持简化审批流程等措施保障改造工作的顺利实施。

（八）政策适用年限及范围。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适用于本市四城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


